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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麥理浩夫人度假村 

（2025 年 5 月修訂） 

營 友 須 知 
（一） 簡介 

 

  麥理浩夫人度假村（下稱「度假村」）位於西貢郊野公園，佔地 13.3 公頃，前身為宿舍，供負責萬

宜水庫建造工程的工程師居住，工程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完成後，宿舍由政府撥款改建為度假營地，

於一九八一年初開放予市民使用。現時度假村每日可容納 268 名宿營營友、200 名日營營友和 100 名黃

昏營營友。 

 

  度假村依山而建，放眼所見盡是青翠林木，環境清幽，景致迷人，是親近大自然的好去處。度假村

設有獨立式營舍共 52 座，每座可住 3 至 15 人不等。每座營舍均有客廳、睡房和洗手間連浴室。客廳有

檯椅、電熱水壼及水杯，睡房有單人牀、被褥及衣櫃等，設備齊全，營友只須攜帶衣物鞋履及個人護理

用品，即可入住。洗手間連浴室全日供應冷熱水，而營舍於夏季（五月至十月）每日下午 4 時至翌日上

午 8 時提供冷氣。 

 

  度假村提供多項康樂活動及休閒設施，亦設活動室、視聽器材和歷奇設施等供營友免費借用。膳

食方面，度假村餐廳可容納 300 人同時用膳，另燒烤場設有燒烤爐 15 個，可供 150 人同時使用。營友

可於訂營後聯絡度假村餐廳，預訂早、午、晚三餐或燒烤包。此外，「Wi-Fi.HK」無線網絡已覆蓋度

假村餐廳及部分活動場地，營友可自備手提電腦或智能手機免費上網。另外，由於度假村戶外地方較

多，請視乎情況帶備防曬及防蚊用品。 

 

（二） 住宿 

 

1. 度假村備有 3 人、4 人、5 人、6 人、7 人、8 人及 15 人營舍。 

2. 職員將按每宗申請的人數（不分男女）編配營舍。 

3. 各營舍分布於度假村不同位置，以行人道連接。個別營舍與其他營舍相隔較遠，敬請留意。 

 

（三） 入營及離營安排 

 

類別 入營時間 離營時間 

請各組負責人到 

度假村餐廳 

辦理入營手續 

日 營 上午 9 時 30 分至 11 時正 同日下午 4 時 30 分前 

宿 營 下午 2 時 30 分至 3 時 30 分 離營當日下午 1 時前 

黃昏營 下午 4 時 30 分至 5 時正 同日晚上 10 時 30 分前 

 

1. 營友到達度假村後，請於餐廳集合，聽取職員簡介營地服務。 

2. 如組內有營友未能在指定時間入營，或須提早離營，請盡早通知，以便安排。該組負責人須在有

關營友入營或離營前到辦事處辦妥登記手續（註：宿營營友最遲進入或離開度假村的時間為晚上

10 時正。） 

3. 度假村設施只供已繳費營友使用。 

4. 申請營費優惠或豁免的營友，在入營時須向度假營職員出示身份證明文件或其副本，以作核實身

份之用；如被發現不符合申請資格或人數不符，須即時補交營費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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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交通 

 

1. 麥理浩夫人度假村位於郊野公園的自然保護區內，任何車輛進入度假村，均須受漁農自然護理署嚴

格管制。車輛必須獲該署簽發通行證，方可進入度假村。 

2. 度假村為已登記的組別(即申請時已選擇需要穿梭巴士)安排專車於下述指定時間免費接載營友入營

和離營： 

宿營 ： 下午 1 時 30 分或 2 時 40 分*於西貢鄧肇堅運動場旅遊巴士停車場接載營

友入營，並於離營日下午 12 時 45 分或 2 時正送離營營友返回運動場停

車場。 

 

日營 ： 上午 10 時正於西貢鄧肇堅運動場旅遊巴士停車場接載營友入營，並於

當天下午 3 時 20 分送離營營友返回運動場停車場。 

 

黃昏營 ： 下午 3時 50分於西貢鄧肇堅運動場旅遊巴士停車場接載營友入營，並於

當天晚上 10 時 30 分送離營營友返回運動場停車場。 

 

度假村專車候車處（西貢鄧肇堅運動場）位置圖 

 

備註： 

1. *如欲乘搭度假村專車，必須在申請時選擇需要穿梭巴士。度假村編定營友登車時間

為下午 1時 30 分，申請人如欲更改登車時間為下午 2時 40 分，請於入營 10 天前於

辦公時間內致電 2792 6430/2792 6417、電郵至lmhv@lcsd.gov.hk、傳真至 2792 0254、

或郵寄至本度假村(地址:西貢北潭麥理浩夫人度假村)與職員聯絡。* 

2. 車程表一經編定，恕不更改，敬請準時上車，逾時不候。 

3. 度假村專車只提供點到點服務，中途不設分站上落，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4. 度假村保留更改上述專車班次時間的權利。 

西貢 

巴士總站 

西貢苑 西貢 

大會堂 

西貢警署  西貢鄧肇堅運動場 

小

巴 

總

站 

親 

民 

街 

福民路 

往 

沙田 

及 

大網仔 

往 

九龍 

及 

將軍澳 

西貢大廈 

高富樓 

度假村專車候車處 

旅遊巴士

停車場 

mailto:lmhv@lcs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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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友亦可乘搭下列交通工具前往或離開度假村： 

i) 綠色專線小巴 9 號：來往西貢專線小巴總站及麥理浩夫人度假村，每半小

時一班，服務時間一般為早上 6 時 15 分至晚上 9 時 15 分。 

ii) 九巴 94 號：來往西貢巴士總站及黃石碼頭，約每半小時一班。營友須於北

潭路麥理浩夫人度假村站下車，再步行約 15 分鐘前往度假村。詳情請瀏覽

九巴網頁或致電九巴熱線 2745 4466。 

iii) 九巴 96R 號：來往鑽石山港鐵站及黃石碼頭，只在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服務。營友須於北潭路麥理浩夫人度假村站下車，再步行約 15 分鐘前往度

假村。詳情請瀏覽九巴網頁或致電九巴熱線 2745 4466。 

iv) 九巴 289R 號：來往沙田市中心及黃石碼頭，只在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服

務。營友須於北潭路麥理浩夫人度假村站下車，再步行約 15 分鐘前往度假

村。詳情請瀏覽九巴網頁或致電九巴熱線 2745 4466。 

v) 新界或市區的士：由西貢市出發，車程約 15 分鐘。 

 

4. 申請人如欲自行安排旅遊巴士（16 座位或以上）前往度假村，必須於營期最少 10 天前把填妥的「准

許旅遊巴通過北潭涌關閘－臨時通行證申請表」電郵至lmhv@lcsd.gov.hk傳真至 2792 0254 或郵寄

至本度假村，以便辦理。如旅遊巴士未能在北潭涌關閘出示臨時通行證，漁農自然護理署職員有權

拒絕放行。旅遊巴士落客後須立即離開，不得在度假村範圍內停泊。如有查詢，可致電 2792 3084

與度假村職員聯絡。 

 

5. 由於度假村位於郊野公園的自然保護區內，故會於指定時間提供免費巴士服務，利便營友出入。凡

殘疾人士或有特殊需要的人士擬駕駛私家車經北潭涌關閘前往度假村，必須於營期最少 10 天前向

辦事處提出書面申請。申請獲批後，所發的禁區許可證只限單程使用。私家車一經進入度假村，便

須立即停泊在辦事處旁的停車場。為顧及營友安全，嚴禁有關車輛在度假村內其他地方行駛或停

泊。欲知詳情，可向度假村職員查詢。

mailto:lmhv@lcs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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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營地活動時間表 

 

 宿營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甲﹞入營日 ﹝乙﹞第二至第四日 ﹝丙﹞離營日 

上午 8 時  早餐 早餐 

上午 9 時至 11 時 #營地康體活動 #營地康體活動 

上午 11 時至中午 12 時 *自由使用休閒設施 

收拾行李 

﹝上午 11 時 50 分前 

交還營舍鑰匙及 

辦理離營手續﹞ 

中午 12 時至下午 12 時 40 分 午餐 午餐 

下午 1 時至 2 時 30 分 
*自由使用休閒設施 

離營（下午 1 時前） 

下午 2 時 30 分至 3 時 15 分 入營手續及營地簡介  

下午 3 時 30 分至 6 時 #營地康體活動 #營地康體活動 

下午 6 時至 6 時 40 分 晚餐 晚餐 

晚上 7 時至 10 時 #營地康體活動 #營地康體活動 

晚上 11 時 休息 休息 

 

備註： 如營期為兩日一夜，請參閱﹝甲﹞、﹝丙﹞兩欄。 

 如營期為三日兩夜或以上，請參閱﹝甲﹞、﹝乙﹞、﹝丙﹞三欄。 

 

 日營 黃昏營 

 時 間 活動內容  時 間 活動內容 

 上午 9 時 30 分至 10 時 30

分 

入營手續及 

營地簡介 

 

下午 4 時 30 分至 5 時 
入營手續及 

營地簡介 
上午 10 時 30 分至 11 時 *自由使用休閒設施 

 上午 11 時至下午 1 時 #營地康體活動 
 

下午 5 時至晚上 7 時 #營地康體活動 

 下午 1 時 午餐 
 

晚上 7 時 晚餐 

 下午 1 時 45 分至 3 時 15 分 #營地康體活動 
 

晚上 8 時至 10 時 #營地康體活動 

 下午 3 時 15 分至 4 時 *自由使用休閒設

施 

 

晚上 10時至 10時 30 分 離營 

 下午 4 時至 4 時 30 分 離營 
   

 

# 營地康體活動包括： 

箭藝、繩網、運動攀登、手工藝、兒童自行車、壁球、羽毛球、籃球、網球、小型網球、排

球、足毽、游泳、美式桌球、乒乓球、電視遊戲機、足球機、氣墊球機、康樂棋、飛鏢、卡

拉 OK、棋藝及觀星等(詳情請見後頁(六)營地活動)。 

* 休閒設施包括： 

植物研習徑、雀鳥徑、蝴蝶徑、卵石步行徑、健體坊、草藥坊、電視室、石山公園、兒童遊

樂場、閱讀室及小食閣等。 

 



第 5頁  
 

（六） 營地活動 
 

項目 活動地點 參加辦法 注意事項／活動要求 

＊箭藝 箭藝場 
請於活動前到場地向教

練／營務導師報名 

（每節 10 - 20 人，名額

先到先得，恕不接受

中途報名加入） 

 箭藝活動只供 8 歲或以上人士參加 

 繩網活動只供身高 1.2 米和觸及 1.6 米或以上人士參加 

 運動攀登只供身高 1.2 米或以上人士參加 

 必須穿着合適的運動鞋 (手工藝活動除外) 

 參加者須先聆聽或觀看教練／營務導師講解及示範 

 日營活動每節約 45 分鐘，宿營及黃昏營活動每節約

1 小時（射箭每節約 40 分鐘） 

＊繩網 繩網陣 

＊運動攀登 運動攀登牆 

手工藝 手工藝中心 

羽毛球 室內體育館 

請準時前往各活動場地，

並憑活動場紙參與 

（進行網球和足球活動

前，須先到文娛館借用

器材） 

 請遵從營務導師安排 

 必須穿着不脫色膠底運動鞋 

 多用途球場每節只提供一項活動 

壁球 壁球場 

＊網球 網球場 

＊足球／排球 多用途球場 

乒乓球 

康樂館 

康樂棋 

美式桌球 

足球機 自由參與 

請先到卡拉 OK 室借用

器材，先到先得 
 請遵從營務導師安排 

氣墊球機 

飛鏢 

卡拉 OK 請向營務導師報名 

足球機 

文娛館 

自由參與 

請先到文娛館借用器材 
 請遵從營務導師安排 

氣墊球機 

電視遊戲機 
請準時到文娛館，憑活動

場紙借用器材 

兒童遊戲室 
自由參與 

 只供 9 歲或以下、身高不超過 1.42 米的兒童使用 

 3 歲或以下的兒童必須由家長或監護人陪同使用 

 必須遵守各場地守則 

報章／雜誌閱覽  上午 9 時至晚上 10 時開放 

棋藝 
請向營務導師借用棋藝用

品，先到先得 

 宿營營友可於晚上 7 時至 10 時憑房間鑰匙借用棋藝用

品，無須即晚交還 

 請於翌日早餐時間後交還文娛館營務導師 

＊籃球活動 籃球架（半場） 
請到文娛館借用器材，

先到先得 
 必須穿着不脫色膠底運動鞋 

＊兒童自行車 自行車場 
請到活動場地向營務導師

報名，先到先得 

 請遵從營務導師安排 

 只供身高不超過 1.4 米的兒童使用 

 必須由家長或監護人陪同使用 

＊兒童遊樂設施 兒童遊樂場 自由參與 
 主要供 2-5 歲及 5-12 歲兒童使用 

 必須由家長或監護人陪同使用 

＊長者健體 
兒童遊樂場/ 

長者健體園地 
自由參與  必須遵守長者健體園地安全守則 

＊游泳 

（只限 4 至 10 月） 
泳池 自由參與 

 12 歲或以下兒童必須由成人陪同使用 

 請於入營前自備泳裝 

 儲物櫃設於更衣室，請自備五元硬幣 

 開放時間：上午 9 時至下午 12 時 45 分及 

下午 1 時 30 分至 5 時 45 分 

 6 月至 8 月加設晚間時段：晚上 6 時 30 分至 10 時正 

＊歷奇遊戲 歷奇設施 
須於營期／活動開始前向

辦事處借用 

 設施只供團體借用 

 必須自行安排有經驗導師帶領活動 

電視欣賞 電視室 自由參與  電視室於晚上 12 時關閉 

註： 

(1) 各項活動舉行與否，視乎營友組合、參加人數、當日天氣和實際情況而定而不作另行通知。最新資訊將於

入營簡介時公布或張貼於餐廳外的營地活動布告板。 

(2) 「＊」代表戶外活動或設施，或會因天雨影響而取消或暫停開放。 

(3) 團體如欲借用場地／器材等，請於入營前最少 14個工作天致電 2792 3084與度假村職員聯絡並辦理手續。

度假村會按該團體的營友人數分配場地／器材，借用的場地／器材只限在指定的活動時間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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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膳食安排 
 

1. 營友須於入營前最少一星期前以電郵、郵寄或 WhatsApp 或致電 8482 9097 聯絡餐廳，並與餐廳確

定基本營餐(即基本中/西式早餐；午餐和晚餐分別為五道指定菜式和一個指定的湯羹) 或其他膳食

服務(包括特色套餐、精美小菜、餐盒、燒烤包/ 燒烤食品、其他食品等)。如 2天內收不到餐廳回

覆，營友請致電餐廳以便作實和跟進。 

2. 已預訂膳食之營友會被告知應繳付銀碼，如沒收到，表示預訂還未成功，須與餐廳職員聯絡。如需

發票或收據的營友，可於用膳前提出。 

3. 膳食費可於入營前以現金、劃線支票或銀行自動櫃員機入賬，直接向餐廳負責人繳付(3 歲以下的

兒童及不佔用座席用餐者，則無須繳費)；又或在入營時以現金支付。如營友於入營時才繳付膳食

費用，必須於用膳時間 3 小時前以現金支付。 

4. 如更改膳食人數、膳食項目、取消膳食預訂等，營友最遲須於入營前五天致電餐廳，以便作實和跟

進。 

5. 餐廳每桌 10 人，營友應參閱張貼在餐廳的座位安排，並準時到達餐廳用膳。逾時或其他原因而未

能依照所預訂膳食人數出席用膳，餐廳不會另作安排或退款。 

6. 燒烤爐（每爐 10 人）只供已向餐廳預訂燒烤包/食品的營友使用。由於燒烤爐的數量有限，餐廳將

會以先到先得方式分配給營友。如訂購燒烤包數量不足 4份，營友可能會被安排與其他營友共用一

個燒烤爐。 

7.  不預訂膳食者，餐廳只提供餐盒、小菜、快餐、麵食(數量有限， 售完即止)等給營友選擇。 

8. 用膳時間及費用： 

類別 
*早餐 

每位港幣 17.5 元 

*午餐 

每位港幣 32.5 元 

*晚餐  

每位港幣 32.5 元 

**燒烤包 

每包港幣 45.9 

日營  下午 1 時至 

1 時 40 分 

 正午 12 時至 

下午 3 時 

宿營 上午 8 時至 

8 時 40 分 

正午 12 時至 

下午 12 時 40 分 

下午 6 時至 

6 時 40 分 

下午 6 時 30 分 

至晚上 9 時 30 分 

 黃昏營   晚上 7 時至 

7 時 40 分 

 

*用膳時間為每節 40 分鐘，營友須於用膳時間完結後離開餐廳，以便進行清潔及安排下一輪膳食 

** 包括基本燒烤用具及炭 

（膳食費或會按甲類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而調整，營友可向有關度假營辦事處或餐廳查詢。） 

 

9. 度假村餐廳承辦商資料如下： 

 名稱：優閒小廚 / Holiday Eatery 

 電話：8482 9097 

 電郵：holidayeatery.st@gmail.com 

 

 

 

 

mailto:holidayeatery.st@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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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度假營使用守則 

 

1. 申請人必須為所訂營期的營友之一。 

2. 所有營友均須遵守《遊樂場地規例》（《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第 132 章））、《康樂及文化事務

署康樂及體育設施使用條件》、《度假營一般使用條件》，以及度假營管理人員的一切指示。 

3. 如因事須取消所訂營期，個人身分的「SmartPLAY 康體通」用戶申請人必須盡早在「SmartPLAY 

康體通」預訂系統取消預訂，非「SmartPLAY 康體通」用戶申請人則以書面通知相關度假營；而

優先預訂團體／機構則必須於入營日前至少 20 天，以書面通知相關度假營。 

4. 如在入營前或營期中需更換負責人，請盡早向本度假村提出申請，且須有充分理據支持；同時須

指派一位年滿 18 歲而本身為香港居民的同行營友擔任替補人員，並提交其個人資料。度假村會

按個別情況酌情考慮。 

5. 入營報到時，申請人須出示身份證或其他身份證明文件（即附有持證人照片的護照、回港證、

長者卡、殘疾人士登記證、學生證等），供職員查核。申請人必須年滿 18 歲，並於營期內擔任同組

營友的負責人，親自負責組員一切行為。 

6. 營友不得擅自進出營地，為免影響其他營友及基於保安理由，晚上 10 時至翌日上午 8 時分期間恕

不接待營友進出營地。營友必須於指定時間到達及離開營地，如個別營友須提早離營或延遲入營

必須事先通知營地職員，簽發離營証明書(宿營營友需要交還營舍門匙)，以維持營地保安。 

7. 營友必須在所訂營期結束後離開度假村。 

8. 已登記入營者不得把營友身份轉予他人。 

9. 已預訂度假營的團體未能入營而沒有提供合理解釋，本署有權不再接受其日後的預訂申請。 

10. 符合資格者（包括長者、兒童、全日制學生、殘疾人士及其陪同者）可享營費優惠。不合資格者

濫用營費優惠，如被發現，須即時向本署補回少付的款額（即標準營費與優惠營費的差額），否則

須即時離開度假村。 

11. 除因天氣惡劣或其他原因以致度假營關閉，否則所繳的營費將不獲發還。 

12. 度假村有權根據實際情況把已編配的營舍重新分配。 

13. 車輛未經許可，不得駛進度假村。 

14. 請自行保管個人物品。如有損毀或遺失，度假村概不負責。 

15. 度假村活動範圍內不准飲食，場地內嚴禁吸煙及飲用酒精類飲品。 

16. 嚴禁進行擾亂治安或違反本港法律的活動，例如醉酒鬧事、賭博、吸毒等，如有發現，度假村會

即時報警處理。 

17. 度假村有權因應特別安排暫停或取消某項活動，無須預先通告。 

18. 請勿擅自使用沒有教練或工作人員當值的活動場地。 

19. 請保持度假村及營舍清潔，愛惜度假村設施和花草樹木。 

20. 營舍內嚴禁煮食或生火。 

21. 不得擅取政府資源。 

22. 營友須經餐廳預先安排才可進行燒烤活動。未經許可，不得自備食物燒烤或擅自使用燒烤場。 

23. 不得在公眾地方裸露身體。泳裝只限在泳池範圍內穿着。 

24. 未經度假村書面許可，不得懸掛旗幟、張貼海報或進行商業活動，亦不得進行任何攝錄或訪問活動。 

25. 請保持環境寧靜，切勿喧譁。收音機、錄音機及揚聲器應在不妨礙別人安寧的原則下使用。 

26. 晚上 11 時後請保持安靜，及禁止一切高聲浪活動，以免影響其他營友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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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請勿餵飼野鳥及其他野生動物。如發現野生動物（如蛇、猴子、山豬、野狗或牛等），請保持鎮定，

盡量遠離，並立即通知辦事處。 

28. 請勿攜帶寵物或動物進入度假村。 

29. 傳染病流行期間，政府或會徵用度假村作檢疫中心。屆時度假村可能會在極短時間內關閉，營友

必須立即離營。 

30. 如度假營設施在所訂營期內有損壞，負責人須支付修理費用。此外，如度假村任何設備、器具、

裝置或其他財物在營友借用期間有任何損壞（正常耗損除外）或遺失，借用人須支付修理、修復

或重新購置有關物品的費用。 

31. 如申請人或其授權人在使用度假營時因本身的疏忽而引致任何人士傷亡或蒙受損失，以致有關人

士向本署提出訴訟、申索及要求，申請人須向本署作出彌償，並須負上全責，保障本署無須承擔

責任。 

32. 除非已獲版權擁有人或其授權的代理人同意及在入營時出示有效的相關證 明文件，否則不得在營

內進行涉及版權的任何公開播放視聽節目。因侵犯 任何版權或其他知識產權而引致的一切索償，

申請人／營友必須作出彌償。 

33. 如任何人士違反《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度假營一般使用條件》、《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樂及體育設施

使用條件》、《遊樂場地規例》（《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 （第 132 章））或不時訂定的其他規例，

抑或在場地內的行為或活動可能構成或可能導致在國安法或香港其他法律下屬危害國家安全的罪

行，或不利於國家安全的罪行，本署可把其逐離度假營。在上述情況下，該名人士所預訂的營位

會自動取消，已繳費用亦會沒收。 

34. 度假村可視乎需要，隨時增刪上述守則，無須另行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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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泳池使用者須知（四月至十月適用，六月至八月增設晚間時段）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為進一步提高轄下公眾泳池的清潔衞生水平，實施了一系列措施，讓泳客可以

更盡情享受游泳的樂趣。其中有關加強泳池使用人士個人清潔及衞生的措施，是有賴泳池使用人士的

衷誠合作。因此，若營友使用本度假村的泳池設施，請留意並遵守以下指引： 

 

1. 泳客請先在更衣室徹底沖身清潔，才進入泳池游泳。 

2. 所有泳客均須經過水簾及洗腳池後才進入泳池範圍。 

3. 如泳客要在池面穿著拖鞋，必須攜帶另一對清潔拖鞋到泳池入口處更換，並 

i) 先在地氈粗糙面上擦淨拖鞋； 

ii) 再在指定的位置以清水沖洗及徹底清潔拖鞋； 

iii) 然後穿上拖鞋經過水簾及洗腳池後才進入泳池面範圍。 

4. 如泳客需穿著 T 恤游泳，只可另攜清潔白底的 T 恤加穿在泳裝外面，經過水簾及洗腳池後才進入

泳池範圍。 

5. 非游泳人士不得穿著其他鞋類進入泳池範圍，只可赤腳或換上自攜清潔的拖鞋；並須在已滲有

消毒劑的地氈上走過，才進入池面。 

6. 12 歲以下兒童如沒有成人陪同，不可使用泳池。 

7. 紅眼症、手足口病、皮膚病或其他傳染病患者，不得進入泳池範圍。 

8. 游泳時，切勿依賴浮泡或其他輔助用具。 

9. 請勿使用潛水鏡、蛙鞋或其他潛水器具。 

10. 請保持更衣室及洗手間整齊清潔。 

11. 請勿吐痰、亂拋垃圾或投擲任何物品進入泳池。 

12. 請勿飲食及吸煙。 

13. 請保持地面清潔。 

14. 請勿在過饑或過飽的情況下游泳。 

15. 請勿奔跑或跳水。 

16. 凡破壞公共設備者要負責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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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惡劣天氣安排 
 

日 營 ： 如入營當日上午七時天文台發出三號或以上熱帶氣旋信號、黑色暴雨警

告信號、宣佈「極端情況」，當日的日營便告取消，營友可申請發還有關

的營費。如在上午七時前上述熱帶氣旋或警告信號已除下或取消，則營

地照常開放，營友如不入營將視為棄權，所繳費用恕不退還。 

宿營及黃昏營 ： 如入營當日正午十二時三號或以上熱帶氣旋信號、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極端情況」仍然生效，當日的宿營及黃昏營亦告取消，營友可申請發還

有關的營費。如在正午十二時前上述熱帶氣旋或警告信號已除下或取

消，則營地照常開放，營友如不入營將視為棄權，所繳費用恕不退還。 

已入營營友須知 ： 如天文台發出三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已入營的營友必須離營。

如惡劣天氣影響營地運作，度假村職員會根據當時情況決定營友是否須

要離營。 

紅色暴雨警告信號 ： 如天文台在入營當日發出紅色暴雨警告信號，請於入營前致電度假村查

詢入營安排。 

申請發還營費 

 

： 

 

營友如因惡劣天氣而被取消營期或應要求離營，可在原定入營日起計 30

天內憑本署發出的營費收據申請發還部分或全部營費。 

 

空氣質素健康指數 

 

： i) 「高」健康風險級別（空氣質素健康指數：7） 

活動如期舉行。環境保護署呼籲心臟病或呼吸系統疾病（如冠狀心臟病和

其他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礙氣管疾病，包括慢性支氣管炎和肺氣

腫）的患者、兒童和長者應減少戶外體力消耗，以及減少在戶外逗留的時

間，特別在交通繁忙地方。心臟病或呼吸系統疾病患者在參與體育活動

前應諮詢醫生意見，在體能活動期間應多作歇息。由於空氣污染對不同

人士的影響不一，如營友有疑問或感到不適，應徵詢醫生的意見。 

ii) 「甚高」健康風險級別（空氣質素健康指數：8 至 10） 

活動如期舉行。環境保護署呼籲心臟病或呼吸系統疾病（如冠狀心臟病和

其他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礙氣管疾病，包括慢性支氣管炎和肺氣

腫）的患者、兒童和長者應盡量減少戶外體力消耗，以及盡量減少在戶外

逗留的時間，特別在交通繁忙地方。一般市民應減少戶外體力消耗，以

及減少在戶外逗留的時間，特別在交通繁忙地方。由於空氣污染對不同

人士的影響不一，如營友有疑問或感到不適，應徵詢醫生的意見。 

iii) 「嚴重」健康風險級別（空氣質素健康指數：10+） 

活動如期舉行。環境保護署呼籲心臟病或呼吸系統疾病（如冠狀心臟病和

其他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礙氣管疾病，包括慢性支氣管炎和肺氣

腫）的患者、兒童和長者應避免戶外體力消耗，以及避免在戶外逗留，特

別在交通繁忙地方。一般市民應盡量減少戶外體力消耗，以及盡量減少

在戶外逗留的時間，特別在交通繁忙地方。由於空氣污染對不同人士的

影響不一，如營友有疑問或感到不適，應徵詢醫生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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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更改資料 
 

1. 團體 /機構申請人如欲更改訂營資料，請於入營前 7 個工作天致電 2792 6430 或電郵至

lmhv@lcsd.gov.hk 與營地職員聯絡。修改資料須提出書面申請，並獲營地經理批准，方為有效。 

2. 團體/機構申請人提供的個人資料，除獲本署授權的職員外，不會提供予其他人士。如欲更正或索

取已填報的個人資料，可向度假營經理提出書面申請。 

 

（十二） 查詢及聯絡方法 
 

1. 入營前如有任何查詢，請於辦公時間內致電 2792 6430/2792 6417 或電郵與職員聯絡。 

辦公時間： 

逢星期一至五   上午 8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 

星期六    上午 8 時 30 分至中午 12 時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休息 

2. 入營後如需協助，請前往度假村辦事處或致電 2792 3084 向當值職員求助。 

3. 度假村傳真號碼：2792 0254 

4. 度假村地址：西貢北潭麥理浩夫人度假村 

5. 度假村電郵地址：lmhv@lcsd.gov.hk 

6. 網上查詢：http://www.lcsd.gov.hk/tc/camp/p_lmhv.php 

 

mailto:lmhv@lcsd.gov.hk
http://www.lcsd.gov.hk/tc/camp/p_lmhv.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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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理浩夫人度假村平面圖 

 

 

度假村專車候車處（西貢鄧肇堅運動場）位置圖 

 

 


